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道财合【2026】00043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道县濂南村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道财采计[2026]00015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1466812.34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壹佰肆拾陆万陆仟捌佰壹拾贰元叁角肆分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5-15， 完成日期 : 2026-07-13。 总日历天数 : 60天。

地点 : 道县

4.付款 :

（1）工程完工并经初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70%；（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完成竣

工结算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7%；（3）剩余3%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无

息支付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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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一、本项目质保期一年。

二、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

1. 有权对乙方施工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与管理，核查乙方施工人员资质、机械设备配备、施工

进度、施工质量是否符合本项目约定及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施工行为，有权要求

乙方限期整改、停工整改。

2. 有权按照本项目约定的质量标准、工期要求，对工程施工进度、苗木种植质量、安全文明施工

情况进行全程管控，对乙方未按工期施工、质量不达标的行为，有权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3. 有权对乙方园林绿化养护工作进行监督、考核，核查乔木成活率、灌木/地被/草坪覆盖率是否

达到100%标准，对养护期内苗木枯死、养护不到位等问题，有权要求乙方无偿补种、整改。

4. 有权监督乙方应急响应服务落实情况，针对乙方未按7×24小时要求处置突发情况、推诿扯皮

的行为，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5.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工程，有权要求乙方无偿返工直至合格

。

（二）甲方义务

1. 向乙方提供项目施工相关基础资料，明确项目施工范围、施工要求及现场相关注意事项，配合

乙方完成施工前期现场踏勘、施工对接等基础工作。

2. 负责协调项目施工过程中与当地村委、村民及相关部门的外围关系，为乙方正常施工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保障施工顺利推进。

3. 按照合同约定流程，及时对乙方完成的施工工序、工程进度进行确认，按期推进工程竣工验收

、结算相关工作。

4. 不得随意干涉乙方合法合规的施工组织与管理工作，不得强令乙方违规施工、更改施工标准

，尊重乙方正常施工自主权。

5.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履行款项支付义务。

三、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权利

1. 有权要求甲方提供项目施工所需的基础资料，协调项目施工外围环境，保障项目正常施工所需

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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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在完成对应施工节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要求甲方按约定支付工程款

项。

3. 有权自主组织符合项目要求的施工团队、调配施工机械设备，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在符

合约定标准和规范的前提下自主开展施工工作。

4. 对甲方提出的不合理施工要求、违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及时向甲方提出书面异议。

5. 工程施工完成并自检合格后，有权向甲方提交竣工验收申请，要求甲方按期组织竣工验收工作

。

（二）乙方义务

1. 严格按照本项目约定工期推进施工，总工期严格控制在60日历天内，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财

力，确保工程按期完工，不得无故拖延工期。

2. 严格按照《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市政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组织施工，确

保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全面落实园林绿化养护责任，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12个

月成活养护服务，保证乔木成活率100%，灌木、地被、草坪覆盖率100%，养护期内无偿承担苗木

补种、养护、病虫害防治等所有费用。

3. 严格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所有施工人员持证上岗，规范施工操作

；施工期间及设施维护期间，自行承担所有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经济损失及善后事宜，与甲方无

关。

4. 按项目要求足额配备专业作业工人及符合施工需求的机械设备，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建立完善

的施工管理制度，保障施工效率与施工安全。

5. 严格落实7×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针对苗木突发枯死/病虫害、极端天气致苗木倒伏/受损、

管网爆裂、设施损坏、人为破坏等所有突发情况，无条件及时到场处置，不得拖延、推诿，全力

保障工程质量、景观效果与公共安全。

6. 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与管理，对甲方提出的整改要求，按期保质完成整改；工程施工过

程中及时做好施工记录、资料整理，配合甲方完成工序验收、竣工验收等工作。

7.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在养护期内安排专人定期开展养护工作，主动配合甲方的养护考核，及

时处理养护期内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园林景观效果。

 

四、甲乙双方违约责任

（一）发包人（甲方）违约责任

1. 工程款支付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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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及比例向乙方支付工程进度款或结算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当期应付未

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 施工条件提供违约

因甲方未能按时提供施工场地、图纸或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导致乙方无法正常开工或造成工期延

误的，工期相应顺延；若因此给乙方造成停工、窝工等实际经济损失的，甲方应予以合理补偿。

3. 无正当理由解约违约

在乙方正常履行合同义务且无违约行为的前提下，若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应向乙方支

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并按乙方实际完成的合格工程量据实结算工程款。

（二） 承包人（乙方）违约责任

1. 工期延误违约

乙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60日历天总工期完成施工。除不可抗力及甲方原因外，若乙方未能

按期竣工，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千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甲方有

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需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同

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 工程质量与安全文明违约

（1）乙方施工质量未达到《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等国家及行业合格标准的，必须无条

件返工至合格，返工费用及工期延误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2）施工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生产事故（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

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与甲方无关。若甲方因此被第三方追责或垫付相关费用的，甲方有权

向乙方全额追偿。

3. 养护期及成活率违约

（1）在12个月的成活养护期内，若乔木成活率未达到100%，或灌木、地被、草坪覆盖率未达到

100%，乙方必须在甲方限定的期限内无偿补植同规格、同品种的苗木，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

用。

（2）若乙方拒绝补植，或补植后仍达不到成活率及覆盖率标准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代为实施

，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可直接从履约保证金或未结工程款中扣除），且乙方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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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

4. 售后服务响应违约

乙方未落实7×24小时应急值守，或在发生苗木枯死、倒伏、管网爆裂等紧急情况时推诿、未及时

到场处置的，每发生一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元；因乙方处置不及时导致损失扩大的

，扩大部分的损失由乙方全额承担。

（三）通用条款

1. 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政府重大政策调整等）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互不

承担违约责任，但受影响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相关证明，双方协商处理后续事宜。

2. 争议解决：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

权向项目所在地（即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5-14

甲方 : 道县营江街道办事处（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14311240065987522

法定代表人 : 蒋清

委托代理人 : 吴志新

电话 : 18244799918

传真 :

乙方 : 河南卓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
乙方唯一码 : 91410526MA40HB7F4L

法定代表人 : 张宇准

委托代理人 : 黎婷

电话 : 15616226397

开户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开户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滑

第5页



县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 : 41050160633600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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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道县濂南村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道财采计[2026]00015号 合同编号 : 永道财合【2026】00043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元)

供应商响应单价

(元)

1
B99000000-其他建

筑工程

道县濂南村省级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
1 项 1,555,474.38 1,466,812.34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1,466,812.34 大写: 壹佰肆拾陆万陆仟捌佰壹拾贰元叁角肆分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河南卓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10526MA40HB7F4L

日期 : 2026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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